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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城建复〔2020〕18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勇 

 

 

董光义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《还原人行道初始功能，构建市区交通文明化》

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首先，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、关心和支

持。 

 长期以来，由于我们在观念上对城市人行道的认知一直停留

在“实用”这一点上，所以在实施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中，人行道

仅仅是附属设施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，它在城市发展中被赋予

了新的内涵，对城市交通的疏导、城市景观的营造、地下空间的

利用、城市公用设施的依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老旧的设计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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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新增的功能，就使得人行道超负荷，变的越来越窄，影响到

人们的出行。 

基于出现的问题，我局对维护人行道基础功能做了很多工作，

如开展清理废弃报刊亭专项整治工作，截止 2017 年城区八家街道

办事处共拆除和搬离占道亭棚 129 个，辖区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

内已无占道亭棚；对盘龙区辖区内“僵尸车”进行了认真排查，

排查出 79 辆停放在支次道路人行道上的“僵尸车”，按一车一档

统计上报交警大队，协调清理。 

也随形势的变化，调整当前工作。共享单车连续几年爆发式

增长，停放场所局限，乱停乱放问题日渐突出，我局根据《中共

昆明市委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

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昆城管委办﹝2019﹞5 号）文件的要求（1）

加强共享单车源头管控。由区城管局牵头，共享单车企业协商，

按照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结

合盘龙区主次干道和公共区域实际，分配共享单车投放限额；（2）

规范共享单车停放区域。共享单车企业根据各街道办事处提供的

允许停放区域规范设置电子围栏，或利用手机应用软件提示用户

在允许区域停放共享单车；（3）强化共享单车行政管理。区城管

局负责拟制盘龙区共享单车整治工作公告，依法调查取证共享单

车违停乱放行为，开展共享单车违停乱放行为行政执法工作。（4）

倡导共享单车文明骑行。区城管局联合区新闻宣传部门策划，多

家企业合作开展以“绿色出行、文明骑行”为主题的公益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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倡导市民规范使用共享单车。 

针对占道使用问题，我局全面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。向

临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，提高群众知晓率；向商户配发“门前三

包”垃圾桶，签订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，提高“门前三包”的履

约率。让临路(街)所有的单位、门店、住户担负起一定范围的市

容环境责任,承担一定的城市管理任务。加大重点道路的巡查力度，

对现场巡查过程中违反“门前三包”的商户进行劝阻制止。 情节

严重的，根据《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，

从严治理、严整陋习。 

我局将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,进一步细化、优化专项工作措施,

结合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和人行道净化专项整治,在城区全面

开展人行道等公共区域专项整治工作。建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。

充分整合相关部门和街道力量，建立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

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。切实为辖区民众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，恢

复人行道通行功能，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水平，提高群众生活在

城市中的幸福感。 

此提案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与董光义委员进行了面商答复，

董光义委员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。 

联系人： 刘君 
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6312687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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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

2020 年 11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: 区政府目督办、区政协提案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 日印 


